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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暨解除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

人张庆华先生先后办理完成了962.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9%）股份质押

手续与610.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9%）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6,019,

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39,733,620股）的35.48%；张庆华先生质押的公

司股份总数为94,555,200股（含本次增加质押的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60.6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50%；张庆华先生控股的湖南开舜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泰州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共生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4,434,875股，共生投资质押的公司股份

总数为0股； 综上，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70,

454,375股，以此计算，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质押的公司

股份总数为94,555,200股，占持股总数的55.47%；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占持股

总数的比例未超过80%，整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风

险。

2024年3月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通知，其已

于2024年3月7日办理完成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份质押的相关手续，具体

情况如下：

一、解除股份质押暨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1、解除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张庆华

一致行动人名称 共生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 610.52万股

占张庆华先生直接持股的比例 3.91%

占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比例 3.5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9%

解质时间 2024年3月6日

张庆华先生直接持股数量 156,019,500股

张庆华先生直接持股比例 35.48%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170,454,375股

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38.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4,555,2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张庆华先生直接持股） 60.6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55.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5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暂无再次进行股权质押融资的计划。 在实际进行股权

质押融资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张庆华先生与湖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乡农

商行” ） 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 将其持有的962.52万股质押给宁乡农商

行。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

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张庆华 是 962.52万股 否 否 20240228 20260228

宁乡

农商

行

6.17% 2.19%

用于个人融资之

担保

本次张庆华先生新增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

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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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

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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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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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张庆华

156,019,

500

35.48%

91,035,

200

94,555,

200

60.60%

21.50

%

0 0 0 0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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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质押

股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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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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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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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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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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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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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7

%

21.50

%

0 0 0 0

二、与质押股份相关的其他情况

1、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张庆华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100万股； 占其所持

有股份比例7.0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50%，对应融资余额0.45亿元。 未来一

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923万股，对应

融资余额1.34亿元。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 目前已经开始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

股份事项进行规划，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

此外，张庆华先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

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与相关企业经营回款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为个人融资提供担保， 不会对公司主

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②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③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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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

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于2023年12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0），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计划自2023年

12月8日至2024年6月7日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且

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已过半，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3月8日期间，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和资本市场

相关情况，何仕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57%，

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6.83万元。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体

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资本市场或高级管理人员自

身资金发生变化，导致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公司于2024年3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的《关于增持湖南方

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何仕

（二）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仕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57.2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何仕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决

定自2023年12月8日起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

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一）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3月7日，何仕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57%，增持金额合计

人民币26.83万元。上述增持实施后，何仕先生持有公司A股股份57.23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

（二）增持未过半的主要原因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期间过半，增持金额未达到区间下限50%，

主要受窗口期禁止交易规定、资本市场价格波动、资金安排等因素影响。 公司

董事会秘书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充满信心，认可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将在本次

增持计划期限内履行承诺，适时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政策、 资本市场或高级管理人员自身资金发生

变化，导致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信息披露

20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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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3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公司对持有新闻记者证人员情况进

行了逐一核验，拟通过年度核验人员名单如下：

如果发现有违规情况，请拨打举报电话：010-63071522，010-58228069。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8日

徐寿松 蔡国兆 张朝晖 安妮 毕武英 陈健健

陈露 陈炜昊 陈晓刚 程竹 董安琪 董凤斌

董添 段芳媛 费杨生 傅苏颖 高改芳 葛春晖

谷松 郭宏 何昱璞 贺岩 侯志红 胡东林

胡雨 黄灵灵 黄炫 黄一灵 焦源源 康曦

李嫒嫒 李菁菁 李鹏 李若愚 李巍 李先飞

李宇宁 林倩 刘丽靓 刘向东 刘杨 刘英杰

刘宗跃 陆泓 陆静 罗杰 吕强 马爽

孟培嘉 倪铭娅 欧阳春香 欧阳剑环 潘大鹏 彭思雨

彭扬 彭勇 齐金钊 乔翔 任明杰 申玉彬

石诗语 宋维东 宋兆卿 孙宏 孙涛 田鸿伟

万宇 王超 王辉 王科 王可 王丽婧

王宁 王舒嫄 王寅 王宇露 王朱莹 闻召林

吴杰 吴科任 吴玉华 武俊雪 武卫红 熊永红

徐金忠 徐效鸿 徐杨 徐昭 薛瑾 亚文辉

杨洁 叶斯琦 殷鹏 尹建 于红波 于蒙蒙

余喆 昝秀丽 张德斌 张典阁 张冬晴 张晶

张军 张科维 张凌之 张楠 张鹏飞 张勤峰

张舒琳 张兴旺 张枕河 赵白执南 赵中昊 郑雅烁

钟志敏 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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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尊享

版151天期第1号

●委托理财期限：2024年3月8日至2024年8月5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

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本次委托理财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安徽口子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益。

（二）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5

年6月18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9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8,628,654.07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1,371,345.93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华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现已更名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于2015年6月24日出具《验资报告》（会验字[2015]2901号）审验，前述

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是否符合计

划

项目进度(%)

优质白酒陈化老熟和存储项目 是 19,725.31 7,042.18 7,042.18 是 100.00

优质白酒酿造技改项目 是 27,624.96 12,932.91 12,932.91 是 100.00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12,832.06 12,832.06 11,233.51 是 87.54

包装生产线技改项目 是 28,954.80 16,166.50 16,166.50 是 100.00

退城进区搬迁大曲酒酿造项目 15,395.67 15,530.97 是 100.00

退城进区搬迁优质白酒陈化老熟和

储存项目

13,513.62 13,931.85 是 100.00

退城进区搬迁成品酒包装项目 15,073.36 17,715.58 是 100.00

合计 89,137.13 92,956.30 94,553.50 - -

注：退城进区搬迁大曲酒酿造项目，实际投资超过承诺投资135.30万元，

系使用该项目的募投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形成的收益。

退城进区搬迁成品酒包装项目，实际投资超过承诺投资2,642.22万元，系

使用该项目的募投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形成的收益。

退城进区搬迁优质白酒陈化老熟和存储项目， 实际投资超过承诺投资

418.23万元，系使用该项目的募投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形成的收益。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四）委托理财产品的投资方式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

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券商理

财产品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

宝”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

151天期第1号

3,500 2.30% 33.3027 151天

本金

保障

型

不适用 否

1、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500万元购买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4年3月7日

（2）产品起息日：2024年3月8日

（3）产品到期日：2024年8月5日

（4）认购金额：人民币3,500万元

（5）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2.30%

（6）产品收益类型：本金保障型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9）争议的解决：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协议签订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向产品发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本金保障型理

财产品，用于补充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营资金。

3、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本金保障型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募集资金安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五）委托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

本次委托理财投资期限为2024年3月8日至2024年8月5日共151天。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负责办理实施，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

度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独立董

事、 监事会、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临时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6）。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本金保障型产品，风险水平较低。 产品存续期间，

公司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

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尽管公司本次委托理财购买的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

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受托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1,534,757,135.32 11,967,722,304.38

负债总额 2,630,490,210.83 2,614,977,82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04,266,924.49 9,352,744,483.63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9,130,751.08 416,632,804.16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在确保

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

于增加资金收益，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

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的收益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资产负债

表日，公司将这类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以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近十二个月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500万元。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万元）

1 券商理财产品 4,000 4,000 51.3014 0

2 券商理财产品 3,500 3,500 11.4349 0

3 券商理财产品 3,500 3,500 36.8507 0

4 券商理财产品 3,500 0 0 3,500

合计 14,500 11,000 99.5870 3,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0.4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0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5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4,000

特此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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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山玻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2024年3月8日，“山玻转债” 已触发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条款。 经山

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向下修正“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同时

决定未来6个月内（即2024年3月9日至2024年9月8日），如再次触发“山玻转

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144号）的核准，公司于2021

年11月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00万张，每张面值总额为人民币100.00

元，面值总额为人民币6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59号文同意，公司6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转债简

称“山玻转债” ，转债代码“111001” 。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山玻转

债” 自2022年5月12日起可转换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3.91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10

日起调整为11.5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 “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1）。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5

日起调整为11.2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引起的 “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1）。

因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

完成后，“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26日起调整为11.13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因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

完成后，“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30日起调整为11.12元/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因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二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于2024年1月17日登记完成后，“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仍为11.12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相关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后不调整“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3）。

截至目前，“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1.12元/股。

二、关于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

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表决。

2024年3月8日,“山玻转债” 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 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

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同时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如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在此期间之后（自2024年9月9日起重新计算），

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

使“山玻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

公司股票自2024年2月12日至2024年3月8日期间，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9.45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

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近期公司股价受到宏观经济、 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定起

伏，当前公司股价未能完全体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内在价值。公司董事会综合考

虑公司的基本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

展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于2024年3

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山玻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决定不向下修正“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董事会表决结

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时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即2024年3月9日至2024年9月8日）

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

（自2024年9月9日起重新计算），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

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山玻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

利。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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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4年3月8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近期公司股价受到宏观经济、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一定起伏，

当前公司股价未能完全体现公司长远发展的内在价值。 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

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以及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内在价值

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明确投资者预期，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向下修

正“山玻转债” 转股价格。

董事会同时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即2024年3月9日至2024年9月8日）

如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在此期间之后

（自2024年9月9日起重新计算），若再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

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山玻转债” 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

利。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向下修正“山玻转

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

度》。

特此公告。

山东玻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证券代码：603122� �证券简称：合富中国 公告编号：临2024-006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

ViewRaySystems,Inc.

在中国

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及印度尼

西亚之业务授权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美国ViewRay� Systems,� Inc.（以下简称“ViewRay� Systems公司” ）,负责MRIdianLinac设备

研发、全球的销售、售后等相关业务的新主体，于日前向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下简称“合富中国” 或“公司” ）出具了授权书。

ViewRaySystems公司在授权书中确认合富中国作为其在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及印

度尼西亚的代表，负责与当地政府机构沟通其所有产品的注册及证照变更事宜，并在该些地区及国家开

展业务，包括销售、供货及服务。

公司现有的MRIdianLinac设备，在取得了ViewRaySystems公司给出了上述业务授权后，公司将

持续在授权范围内对客户提供销售及服务，于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在相关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市场、经济等不可预计因素，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证券代码：603122� � 证券简称：合富中国 公告编号：临2024-005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累计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合富医疗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合富控股” ）为台湾地区证券柜台买卖中心上柜公司，合富控股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每月披露营业收入数据。 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司亦同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本公司营业收入。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24年1-2月累计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037.89万元， 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增长

1.20%。

特此公告。

合富（中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证券代码：603755� � � � � �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1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在同一控制下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辰股份” 或“公司” ）于2024年3月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华君、控股股东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博亚” ）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青岛博亚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张

华君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8日，青岛博亚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华君签署《青岛博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张华君关

于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青岛博亚拟将其所持有的2,000,000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2.03%）协议转让给张华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在同一控制下协议转让部分

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已办理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2024年3月7日。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协议转让过户前 协议转让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青岛博亚 无限售流通股 51,985,261 52.72% 49,985,261 50.69%

张华君 无限售流通股 6,980,000 7.08% 8,980,000 9.11%

合计 58,965,261 59.79% 58,965,261 59.79%

注：以上合计数与各明细累计相加数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三、其他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9日


